Poverty and Wealth 貧窮與財富 聖經認為財富與貧窮的問題，不是資源積聚或匱乏的問題，而是人際關係的問題；財富與貧窮只是一種表達形式而已。故此我們要在這裡研究聖經怎樣論及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係。
首先，聖經用「貧窮」一詞的基本意義，原是指人的屬物條件。靈裡貧窮的人（和合本作「虛心的人」），是指那些因為自己在世的光景而倚靠上帝或轉向上帝的人；這詞語與屬靈的死亡、不信，或謙卑都沒有關係。
第二，神救贖的工作主要是臨到貧窮人身上。
神工作的核心
神對被罪惡扭曲的世界發言，首先是對那些因著他人貪婪、自私和勞役人──移民至埃及的希伯來勞工──而受苦最深的人說話︰祂把他們從法老的壓迫下釋放出來，「容我的百姓去事奉我」（出三～五）。神救贖以色列人的事工，正好把祂要在世上施行的工作凸顯和表明出來（申二十六1～10）。它指出反抗神的勢力，如法老無情的迫害；它指出神關心的是什麼──是要人作大地資源的管家（創一27～28；出三8）；它指出神要作什麼來成就救贖──揀選世上無有的，來叫世人的自誇蒙羞（申七7～8；林前一21～31）。
摩西律法其中一個清晰的目標，就是防止人對神的子民不公義（申六20～25），以致他們之中不再有窮人（申十五4）。可惜皇權的設立卻把人間的權力和財富都集中起來──導致廣大的以色列民眾貧乏（撒上八10～22；王上十二4；摩二6～8）。君王原為保護窮人免受剝削的（箴三十一1～8），沒想到卻成了人民最大的剝削者（如︰亞哈，王上二十一），這是以色列人中會生出一個希望來的原因──希望將來的君王會把公義帶給貧窮人（賽十一4）。
窮人的福音
耶穌工作的焦點也是在窮人身上，祂自己便變成貧窮（林後八9）；祂在加利利工作的時間很長，那裡即是貧窮和受遺棄的人聚居的地方，祂在那裡的工作正是對耶路撒冷的權貴人物的審判。祂服事的對象是患病的人、被藐視的撒瑪利亞人、被稱作「罪人」的，和被社會遺棄的人。祂的工作不限於此，祂只是藉此來說明工作和服事的性質；祂的講道和工作都是窮人的福音（路四18，七22）。耶穌在窮人當中的工作，正能說明祂在其他人當中工作的意義︰福音對有錢人的意義，就是學習耶穌在窮人中間的工作。稅吏（社會關係上的窮人）怎樣經歷饒恕，法利賽人（社會關係上的富人）也應怎樣經歷饒恕（路十八9～14）；稅吏的態度正是法利賽人應效法的。
因此，上帝國（Kingdom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85,Name=Kingdom of God}）*的福音要透過窮人傳給整個社會；聖經說人怎樣對待窮人，是他生命最好的試驗（雅二1～7），而一個社團將會作出什麼樣的改變，也是透過窮人來達至。在聖經，神的恩典是為普世人預備的，但舊約告訴我們這恩典的本質及內容是什麼，就只有透過以色列才能明白。舊約是透過經濟關係來指出其意義（如︰利二十五）；在新約，窮人代替了以色列人的地位，成為福音的焦點。當窮人經歷了天國的福音，其他人就能明白福音的真實；新約特別注意某類人對天國福音的感受，就如小孩、婦女、撒瑪利亞人、被社會丟棄的、患病的和「以色列家的迷羊」。
由此看來，貧窮與財富就不僅是一個經濟關係的問題，好像與天國的經驗或福音的宣講沒有關係。事實上，福音對全人類的意義，是由它對窮人的意義來定位的──他們的新身分就是神的兒女，是神賜給他們的，但他們在社會上卻是沒有地位的人，有時還被當作渣滓一樣看待。神白白的恩典總是給不配有的人，社會要把他們遺棄，神卻要歡迎他們進入新的群體裡面；對那些無權的人，神要賜他們權柄。這樣看來，有錢人的問題就是他們的錢財；它叫人看不見一個基本事實，就是人需要倚靠神，而他們的責任乃是照顧窮人的需要（路十二13～34，十六19～31）。
保羅說哥林多教會的基督徒聰明的、有權勢的，和在社會上居高位的不多，這正顯出福音的性質及能力來（林前一28）。「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，叫他們在信上富足，並承受祂所應許給那些愛祂之人的國嗎？」（雅二5）
福音的內容
福音的內容最能在窮人當中顯明它的真實。耶穌在福音書中說，最能把福音的豐盛顯明出來的，就是窮人和「罪人」。自義的法利賽人要認識福音的真相，就要與「罪人」同席，並從他們身上學習福音對他們有什麼意義。只有當他們也經歷窮人那種無助與疏離（Alie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16,Name=Alienation}）*，他們才會被福音改變，經歷它真實的能力。
福音的能力
當那些自以為「公義」和「富有」的人也經歷到窮人所經歷的福音，福音真正的能力就顯明出來。當有錢又年輕的官憂憂愁愁地離去後，耶穌說︰「有錢財的人進入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……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卻能。」（路十八24～27）
聖經這個立場是挑戰我們世俗的看法，以為窮人需要有錢人無盡的慷慨，窮人永遠都只能受人恩惠；聖經認為有錢人更需要窮人，好學習福音的真義，神是怎樣拯救有錢人及窮人。錢財的分享必須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上，就是看見窮人和有錢人都彼此需要對方，我們才能糾正過去被扭曲了的關係。只有耶穌能使我們達到這一地步，就如保羅說︰「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，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。」（羅十五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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